
高等建筑教育      2024 年第 33 卷第 1 期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Vol. 33 No. 1 2024

论大数据在高校德育中应用的四大
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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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数据已成为高校德育实现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积极融入大数据时代既是高校德育适应信

息技术发展的时代诉求，也是新形势下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大数据之于高校德育

的广阔应用前景，需要有价值前提层面的考量，也就是从方法论的视角构建大数据在高校德育中应用的

基本原则。具体而言，包括乐观与谨慎的统一、技术与人文的共生、群体与个体的兼顾、权利与责任的并

举。只有廓清认识上的偏颇，才能为相关的数据应用主体提供思想层面的指导，有效规避大数据德育应

用的实践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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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5G、云计算、泛在网络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在 21世纪开启

了以网络为平台、数据指数级增长为标志、云计算为支撑的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不仅是“大”的数

据，还涉及与之相应的技术、思维、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数据、技术、思维三足鼎立的产物”［1］。具体

而言，大数据是指对容量巨大、类型复杂、传播迅速、价值隐匿的海量数据进行量化分析，从而描述

现状、发现问题和预测趋势的一种技术手段和思维方式［2］。作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创新前沿，高校

具备集思想活跃、知识密集、网络基础设施完善、信息技术运用充分于一体的特点，加之高校教师的

信息素养相对较高，大学生的数字化生存呈普遍态势，高校中的德育大数据及其应用已成为现实。

高校德育大数据主要是指一切有关大学生道德表现、道德学习和品德成长状况的海量信息，相

比于一般数据和传统德育数据，其有三大特征：一是来源十分广泛，既有来自数字化校园、智慧教

室、在线课程、电子书包、品德成长电子档案袋等教育应用系统的数据，也有来自社交平台、便携式

设备、自媒体等其他渠道的数据；二是类型比较复杂，不仅有教育系统中的管理数据、考试数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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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据，也有校园监控和其他传感设备采集到的数据，这些多源异构的数据要求相应的存储系统除

了可以保存比较规整的结构化数据外，还要支持非结构化数据的存储；三是伦理负载程度更高，不

同于其他领域里的大数据，也和一般的教育大数据有所区别，其敏感性更强、滥用风险更大、关注度

更高、危害后果更严重，对使用者的伦理责任要求更为严格。

当前，大数据为高校德育的系统变革和创新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新平台和新方法，有利于扭转

传统以经验为主要依据的德育工作方式，从而大幅提升高校德育的科学性、针对性、前瞻性和实效

性［3］，具体表现在驱动德育理念转型［4］、拓宽德育阵地和途径［5］、实时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6］、提高德

育决策科学化水平［7］、为德育评价提供客观而全面的依据［8-9］、推送基于品德数据分析的个性化德育

服务［10］、及时进行教育干预以减少学生失德行为的发生等方面［11］。然而，在大数据德育应用的发展

初期，由于教师使用大数据的行为意向比较淡薄、高校缺乏兼具德育胜任力和数据素养的复合型人

才、数据开放和共享机制不健全、教育大数据技术使用不够充分，以及大数据自身的固有缺陷，大数

据在高校德育中的应用存在侵犯学生隐私、妨碍学生自由意志、窄化学生视野、误判学生品德发展、

挫伤学生道德努力积极性等伦理问题。鉴于大数据在高校德育中的应用整体上还处于充满不确

定、混乱甚至是危险的发展初期，制定一套统摄性的基本原则从思想上来约束和规范大数据的应用

行为尤为迫切。基本原则旨在追求大数据应用实践的理想状态，对大数据应用活动具有定向、指导

和规范作用，并能确保大数据科学有效、安全合理地应用于高校德育，也可称其为大数据应用之道。

之所以要提出大数据在高校德育中应用的基本原则，是为了在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大数据内涵、特征

及其在高校德育中应用的价值表现、面临阻碍的基础上提出大数据应用的基本要求，从而指导大数

据与高校德育的深度融合。

一、乐观与谨慎的统一

人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会遇到诸多的两难选择，特别是当新技术降临时，人们的复杂心情和矛

盾态度体现得更加明显。对于大数据的出现和应用，同样如此。2012年 7月 20日，美国皮尤研究中

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布了《大数据的未来》（The Future of Big Data）研究报告，其中一项民意调

查显示，53%的受访者持乐观态度，相信大数据将推进社会、政治与经济等多个领域的智能化；39%
的受访者认为大数据应用可能滋生的问题远远多于它能解决的问题，它会使人类盲目相信自身的

预测能力而犯下严重的错误，会被一些强大的个人或机构滥用来谋取私利，还会造成和进一步扩大

数字鸿沟，大数据的崛起将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而剩下 8%的人则没有表态［12］。

在该项报告中，对大数据持乐观态度的人虽然要高于怀疑论者，但二者比例相差不大，这就意味着

人类在肯定和利用大数据强大功能与巨大价值的同时，也会正视和注意其潜在的风险危害。也就

是说，在大数据的建设、应用和发展的全过程，需要坚持乐观与谨慎相统一的原则。

一方面，“任何新技术都是在社会经济需求和科技内在逻辑两种合力的推动下出现的，因此都

有其发展的必然性。”［13］目前，大数据已广泛渗入到政治、经济、医疗、教育等各个领域，一个大规模

生产、交换和应用数据的时代已然开启，大数据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从整个思想观念来

看，全社会应以开放的胸襟、主动的姿态和接纳的勇气迎接和拥抱大数据，不能因为忌惮大数据潜

在的威胁或负面影响而产生畏缩和拒斥心理，成为固执和落伍的“卢德分子”。正如数字化大师尼

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所言：“尽管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但由于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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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具有的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四个强有力的特质，将会为其带来最后的

胜利。”［14］

在教育领域，大数据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出现和应用将给整个教育的改革、创新和发展带

来新的希望和机遇。当前，信息技术与教育的融合正在迈入新阶段，突出表现就是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在教育中的强势介入。尽管大数据在高校德育中的应用才刚刚起步，其价值的表现形式、释放场

景还不甚清晰，可能面临的障碍和风险也无法完全预料，但其应用前景和发展趋势不可逆转。高校

德育唯有与时俱进，充分利用大数据的分析、挖掘和预测等功能，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和行为模式，

构建契合大数据时代的德育思维、方式和方法，方能增强新形势下高校德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从

而更好地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神圣使命。

另一方面，从技术发展史看，“每项新技术的诞生都伴随着惶恐”［15］，尤其是在新技术尚未成熟

的发展初期，人们还不知道如何有效面对和正确适应，难免会出现一种惴惴不安的怀疑观望态度。

科学记者史蒂夫·洛尔（Steve Lohr）指出：“所有成功的技术都会敲响警钟，都需要做出某种交换，承

担一些风险。”［16］作为一种兴起不久的新鲜事物，大数据是一把双刃剑，在为高校德育的变革与发展

带来巨大价值和潜在机遇的同时，也蕴藏着无法完全预知的冲击、挑战和危害。大数据并非解决一

切教育问题的“万灵药”，而是存在着固有缺陷，比如，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即只求相关不问因

果）的思维方式与教育追求“为什么”的价值取向格格不入，教育中许多重要的事物（如存在于人的

思想领域的智慧、创造力、价值观等）无法用数据解释或不能清楚解释，基于大数据超强预测能力构

建的道德预警机制可能导致“数据独裁”和“人的异化”，等等。面对大数据应用可能存在的“黑暗

面”，相关使用者需要在乐观中多一份担忧和慎重，对大数据的应用和发展有所制约，构建相应的伦

理原则和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规范大数据的使用行为。对大数据的价值和功能多一份适度的谦逊和

谨慎，大数据离科学有效、安全合理的应用道路就更进一步。

总之，技术乐观者主张大数据之于高校德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的整体观点是有道理的，同

样，技术怀疑论者认为大数据德育应用存在伦理风险的看法也是值得肯定的。为此，需要摒弃欢呼

大数据嘉年华的技术自大症者所迷信的“数据为王”“数据主宰一切”“数据独裁”的错误思潮，坚持

一种既不全盘接纳也不盲目排斥的辩证审慎态度，将乐观和谨慎统一起来。一方面，不能因为大数

据的固有瑕疵和潜在风险而犯大数据“恐惧症”，错失高校德育创新发展的大好时机；另一方面，也

不能被大数据的强大力量和耀眼光芒所遮蔽而忽视了其适用阈限。

二、技术与人文的共生

对技术及其应用进行价值思考和人文审视一直是技术哲学关注的重要内容。技术与人文的关

系，其实质就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技术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

动力，但其应用也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在大力发展和应用技术的同时，应充分体现人

文关怀，坚持人文导向，那种只见技术不见人文的观点是片面的、形而上的。对社会发展而言，技术

提供动力，人文把握航向，二者犹如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缺一不可。

大数据作为一项新兴技术，正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人类社会，也给教育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在

大数据的帮助下，过去许多无法解决或不能很好解决的教育难题可以迎刃而解，如教育政策制定的

科学化、区域教育发展的均衡化、教育质量的有效监测、教育评价体系的改进完善、教师和学生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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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发展等。就高校德育而言，大数据也为其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它可以丰富德育形

式，拓宽德育阵地，促使德育决策走向“数据驱动”，可以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德育服务，提高学生道德

评价的信度，可以有效防控学生失德行为的发生，推动学术道德建设，还可以促进德育研究范式从

“始于假设”向“基于数据”转型［2］。为此，广大教育工作者必须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大数据技术为高校

德育带来的机遇，在行动上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让大数据之于高校德育的巨大价值充分释放

出来。

然而，大数据强力（huge power）很容易导致唯数据主义和数据独裁，人们往往过于相信数据的

力量而对其产生过度依赖和盲目崇拜。目前，有些领域已经出现的诸如“数据为王”“量化一切”“得

数据者得天下”的论调就是数据万能论的典型表现。由于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不

可替代，现代文明的天平更多地倾斜于科学精神和工具理性的那一端，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相对弱

化。高兆明教授对此表达了深深忧虑：“令人不安的是，意义世界越来越不为人们所重视。我们正

生活在一个科学理性日益盛行、价值精神日益式微、敬畏感日益缺失的时代。”［17］也正因为此，在将

大数据应用于高校德育的过程中，必须警惕大数据技术摆脱人的控制的危险倾向，绝不能屈从于技

术而把人推至一边，从以人为本走向以数据为中心。虽然大数据是一项有别于传统技术且功能强

大的新兴技术，但它无法从根本上摆脱技术本身的局限，更不能解决一切教育问题，其本质属性仍

是服务于人之发展的工具和手段，正如顾明远先生所强调：“技术的发展是为了人，教育的本质是培

养人，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不会变。”［18］

除此之外，哈贝马斯（Habermas）所指出的“技术的解放转而成了解放的桎梏”［19］，也就是技术的

“异化”也要引起重视。并非危言耸听，大数据在高校德育中的应用确实存在着异化的可能，其潜在

的负面作用违背了以学生为本、服务学生的人文精神和伦理要求。比如，大数据的关联分析和深度

挖掘会披露学生隐私，基于数据预测而非实际行为的道德惩戒会妨害学生的自由意志，个性化德育

服务会窄化学生视野、限制学生自主探索的勇气，长存的不良品德记录会否定学生的道德努力［20］。

从这个角度看，在物联网、云计算、量化自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构筑起来的富技术环境中，大数

据的应用更要彰显人文关怀和价值观照的温度，以应对充满数据和机械算法的冰冷世界。

事实上，技术与人文也没法截然分开，这是因为任何技术的开发和使用从根本上取决于掌握技

术的人，这也就注定了所有的技术活动都无法避免人文主义的价值关切。高校德育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是人，大数据在高校德育中的应用是为了促进学生的道德发展，这一人文理由必定要让大数据

技术的使用饱含人文情怀。也就是说，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判断的最终根源。就大数

据德育应用而言，是学生的自由意志、人格尊严、平安幸福和全面可持续发展，而不是由数据和算法

带来的利益最大化，应成为大数据与高校德育融合的本质诉求。总之，大数据在高校德育中的应用

要坚持技术与人文共生的原则，既要让大数据蕴藏的强大功能和巨大价值充分发挥出来，也要以人

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加以引领，唯有如此，方能让大数据科学有效、安全合理地应用于高校德育中。

三、群体与个体的兼顾

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研究惯于宏大叙事，关注的重点在于班级、学校、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教育

问题，而对学生个体发展的关注则相对不够。在数据获取上，也主要集中在易测量、显性化的管理

类、结构化和结果性数据上，其目的是把握教育发展的整体状况，以便为区域教育的均衡发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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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制定和教育改革的推行等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如今，有了大数据的支持，教育数据的采集

范围空前扩大，更有甚者，有时能将与某个群体相关的一切数据都吸纳进来，这就摆脱了依靠随机

抽样来推断总体的局限，有利于获得更全面和更准确的认识。

然而，“教育数据及其相关技术与应用服务为教育创新发展提供了新引擎，也隐含着毁灭任何

一个学习个体的危险。”［21］须知，教育的终极旨趣是促进学生的发展，本真在于讲好个体的故事，直

面的是有着不同需求、特征和潜力的活灵活现的生命，而不是抹去个性之后的群体状况和平均水

平，更不是抽离鲜活之后的冰冷数据。因此，大数据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和发展除了要关注宏观层

面的群体之外，还必须兼顾个体需求，努力追求规模化与个性化的平衡，“在保持超大规模这一优势

的同时，通过基于教育大数据的学习分析实现精准教学，提供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支持服务。”［22］

从数量上看，大数据的“大”不仅指群体大数据，还包括个体大数据。大数据被誉为人类观察自

身思想和行为的显微镜，它的出现和应用可以方便快捷地采集维度更多、频度更密、粒度更细的个

体大数据，有利于全面准确地分析大数据时代学习者作为“数据人”的各种特征［23］。这时的数据采

集重心应向非结构化、过程性、师生个体层面的行为数据、状态数据和情境数据转变，从而服务于教

师的精准化教学和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进入 21世纪，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个体科学成

为前沿科学，平均思维、标准化思维、统一思维、类本质思维渐行渐远，学生不再是人口统计学意义

上的抽象个体，也不应该是符合正态分布的“平均人”，以往建立在特定群体的平均道德水平和总体

特征基础上的德育规律和德育理论难以针对具体学生的德育工作进行有效指导［24］。在此背景下，

高校德育工作者应谨记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提出的第一条建议：“没有也不可能有抽象的学生！”［25］

更加注重有关学生个体道德发展的海量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应用，从中发现每个学生道德发展的特

点，洞察其真实的道德困惑和道德需求，从而为不同的学生量身定制德育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个体与群体之间并非彼此对立，而是相互促进。如果每个学生个体的海量数据

不断地被采集和应用，教育大数据的海平面自然会随之水涨船高，大数据的整体应用水平也将得到

提升。大数据助推个体发展（微观）和教育进步（宏观）的枢机在于：通过彰显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

联性和连通性来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或许，某个学生的思想动态、价值取向、道德选择和行为模

式等在短期内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但从更长的时间范围看，当个体数据积累到足以发生

质变的程度时，其所思所想、一举一动就会呈现出一定的规律。进一步说，当每个个体的品德发展

数据汇总整合在一起时，个体所代表的群体特征就会表现出来。“单个个体学习行为的数据似乎是

杂乱无章的，但当数据累积到一定程度时，群体行为就会在数据上呈现一种秩序和规律。”［26］这时，

高校德育工作者就可以借助大数据分析勾勒出大学生群体的“精准画像”，再将每个学生的道德成

长与之比对，就可以前瞻性地引导每个学生的道德发展。

概言之，大数据在高校德育中的应用要兼顾群体与个体的双重诉求，实现宏观覆盖与微观深化

相结合。宏观上，要注重群体数据的采集和汇聚，以便从整体上把握大学生群体道德发展的现状、

特征和趋势，发现存在的共性问题，总结出道德发展的一般规律，为高校德育工作的开展提供基本

参照；微观上，要关注海量数据中学生个体的意义，防止个体数据淹没于大数据海洋中，收集有关学

生个体道德发展的全部数据，以便德育工作者更深入、更准确、更详细地诊断学生道德发展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进而因材施“德”，为每个学生提供针对性更强的个性化德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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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权利与责任的并举

摆正权利和责任之间的关系，是公民社会实现社会正义的内在诉求。权利和责任不可分割，享

有权利就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履行相应的义务。利益相关者在享有大数据带来的好处和机

遇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应用行为可能导致的伦理风险、不良后果及负面影响，并遵循责任伦理的要

求，采取相应措施，防止隐私泄露，将潜在危害降到最低［27］。在大数据德育应用中坚持权利与责任

的并举，是有效保护学生数据安全和隐私权利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大数据德育应用可持续发展的

应有之义。

至于由谁来承担数据应用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责任，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onberger）认为

数据使用者责无旁贷，也就是实行“谁搜集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谁受益谁负责”的基本要求，并列

出了两点理由：一是“因为数据使用者比任何人都明白他们想要如何利用数据”，二是“也许更为重

要的是，数据使用者是数据二级应用的最大受益者，所以理所当然地应该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

责。”［1］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理由不容忽视，那就是数据使用者（包括政府机构、企业、社会组织或个

人）在资源掌控和技术实力上都占据绝对优势，在技术层面完全可以绕过数据权人的知情同意，将

个人数据的采集、处理和应用设置为默认状态，以一种不被察觉的方式实现大数据价值开发的最大

化。如此一来，传统的个人信息保护策略（模糊化、匿名化、告知与许可等）就捉襟见肘，不足以让数

据权人有效管控自己的数据，所以应该开启一种从个人许可到让数据使用者承担责任的新模式。

数据使用者要严于律己，自觉承诺最高标准的诚信，不得以任何方式侵害数据权人生命安全、自由

需求和隐私权利等，数据应用全过程务必从最大程度消除人为推断和解释数据造成的隐性偏差，并

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数据权人告知数据使用的真实情况，包括采集范围、使用目的、潜在风险、安保

措施、收益分配等［28］。

刘三女牙等人还专门对教育数据伦理进行了研究，认为教育数据伦理关注的核心是树立共同

的道德信念，勾勒教育数据采集和使用过程中的关系与准则。鉴于大数据的深度“洞察”能力蕴藏

着披露学习者隐私的风险，要遵守一定的准则来维护学习者的数据权利。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方

面：一是在公开和共享公共教育数据时，尽量不涉及学生个人的详细信息及区域、种族差异论；二是

在发表或发布研究数据时，必须要对研究对象的信息进行脱敏保护，同时还要保证数据的客观性；

三是要切实维护学习对象对数据应用全过程的知情权，只有在获得学习者授权的前提下方可合理

使用［29］。

和管理类、资源类、状态类等普通教育数据有所不同，有关学生品德发展的德育数据的敏感度

更高、泄露后的危害性更大，也更为家长和学生关注和重视，这就需要赋予学生在其个人数据上更

大的自决权（self-determination）和遗忘权（right to be forgotten）。也就是说，学生作为数据主体，可以

不受外在干涉而自由地处理个人数据，包括是否同意被使用、何时使用以及如何使用等，甚至在不

想其数据被继续挖掘和利用时，“享有要求数据控制者删除关涉自己个人信息，以防止其进一步传

播的权利。”［21］目前，数字遗忘权在世界上已经有了法律保护的先例，2014年 5月 14日，欧洲法院在

“谷歌西班牙案”的审理中判定数据主体有权利要求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商将与其姓名链接的陈

旧、不完整、不恰当或不相关的信息从搜索结果中删除［30］。对数据主体而言，遗忘是其权利，而对数

据控制者而言，删除就是其责任。赋予学生被遗忘的权利，有利于保护学生的敏感数据和隐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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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防止数据滥用。

此外，当前大数据在高校德育中的应用才刚刚起步，其可能存在的风险、危害具有不确定性，短

期内不会完全显现，这就需要未雨绸缪，前瞻性地预估应用行为可能导致的各种后果。美国实用主

义哲学家杜威提出的“道德想象力”（moral imagination）可以为科技活动的合理开展提供有益借鉴。

“道德想象力”是指科技人员在特定情境中与科技活动的利益相关者感同身受，并通过对科技活动

后果的种种可能性进行评估，从而以道德的方式从事科技活动的慎思能力［31］。它在增强科技人员

的道德敏感性、防控科技活动的社会危害和伦理风险以及创造性地思考科技活动中遇到的难题等

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对大数据德育应用而言，数据使用者需要设身处地为数据主体着想，富有远见

地采取相应措施将大数据置于有效控制之下，以一种负责的态度和道德的方式谨慎稳妥、安全合理

地让大数据的功能和价值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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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our basic principles of applying big data in college moral education
ZOU Tailong1，2， XIANG Lin1

(1.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HuBei Minzu University, Enshi 445000, P. R. China; 2. School of Education,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P. R. China)

Abstract: Big data has become a powerful driving force for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ge moral 
education, actively integrating into big data era is not only the demand of information age, but also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in the new situation. The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big data in college moral education needs to be considered from the premise of value, 
that is, to construct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in college mor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hodology. To be specific, it includes the unity of optimism and prudence, the coordination of 
technology and humanity, the combination of group and individual, and the harmony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nly by clarifying the cognitive bias, can we provide ideological guidance for relevant data 
application subjects, and effectively avoid the practical errors in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in college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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